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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F_9D_E9_99_c35_619049.htm 第一节 合同法总则一、合

同的一般规定第二条 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

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

律的规定。第三条 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条 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

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五条 当事人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 当事人行

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合同的订立

第十一条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

、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

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第十四条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

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

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

约束。第十五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

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

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

视为要约。第十六条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

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

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

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

视为到达时间。第十七条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



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第十八条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

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要约不得撤销：（一）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

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

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第二十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

约人；（二）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三）承诺期限届满，

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

质性变更。第二十一条 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第二十二条 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

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第二十三条 承

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

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一）要约以对话方

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

达。第二十四条 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

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

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

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

始计算。第二十五条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二十六条 承诺

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

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订立合同的，承诺到达的时间适用本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

定。第二十七条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

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第二



十八条 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除要约人及时通

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以外，为新要约。第二十九条 受要

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

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

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

外，该承诺有效。第三十条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

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

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

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第三十一条 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

实质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

得对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

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

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三

十三条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

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四条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

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第三十七条 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

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三十九条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

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



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三、合同的效力第四十五条 当事

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

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

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

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第四十七

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

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

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

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

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

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四十八条 行

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

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

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

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

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

式作出。第五十三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

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

产损失的。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

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

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

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

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



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

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

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

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七条 合

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

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

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

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

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第五十九条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

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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